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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宿迁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

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县(区)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市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江苏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条例》 (江苏省

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修正)精神，进

一步加强全市专业技术人员素质建设，现就做好我市专业技术人

员继续教育培训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培训对象

全市各类专业技术人员。

二、培训内容

继续教育内容包括公需科目和专业科目。公需科目包括专业

技术人员应当普遍掌握的法律法规、理论政策、职业道德、技术

信息等基本知识。专业科目包括专业技术人员从事专业工作应当

掌握的新理论、新知识、新技术、新方法等专业知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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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有效举措，也是职称晋升的重要条件。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科

学规划，加强管理，引导和鼓励专业技术人员 自觉参加继续教育，

妥善处理好工学矛盾，确保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工作扎实

有效地组织实施。

宿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2年10 月24 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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